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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新頒賦稅法令釋函新頒賦稅法令釋函新頒賦稅法令釋函新頒賦稅法令釋函 (101 (101 (101 (101 年年年年 9999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發佈日期發佈日期發佈日期發佈日期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台財稅字第 10100615670 號 101 年 09 月 05 日 有關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依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土地土地增值稅徵免疑義。    台財關字第 10100182420 號 101 年 09 月 20 日 出口供測試且未經改裝換裝或修理加工原貨復運進口之貨物適用關稅法第 53 條原貨復運進口之免稅規定。    台財稅字第 10104609090 號 101 年 09 月 27 日 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獎勵措施將於 102 年落日，改由使用電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用。    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 101 年 09 月 27 日 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    院臺財字第 1010058943 號 101 年 09 月 27 日 101 年 8月 8日修正公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8條第 1項訂定營利事業基本稅額之徵收率為 12％，自 102 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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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依依依依

據據據據：：：：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法法法法

令令令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文文文文

號號號號：：：：    

財政部 101.09.05 台財稅字第 10100615670 號函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有關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依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土地土地增值

稅徵免疑義。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有關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依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土地，其土地

增值稅徵免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依據貴部 101 年 7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1010218139 號函辦理。  

二、貴部上開 101 年 7 月 3 日函說明：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修正施行後，土地

徵收採市價補償，無論以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取得，均以當時「市價」計算地

價，雙方達成協議者應屬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

售與需地機關，而有同條第 1 項免徵土地增稅規定之適用。上開意見，本部敬

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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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     

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109.20 台財關字第 10100182420 號令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出口供測試且未經改裝換裝或修理加工原貨復運進口之貨物適用關稅法第

53 條原貨復運進口之免稅規定。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出口供測試且未經改裝、換裝或修理加工原貨復運進口之貨物，核屬適用

關稅法第 53 條規定之物品。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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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所得稅法第 80 條  

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     

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1.09.27 台財稅字第 10104609090 號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獎勵措施將於 102 年落日，改由使用電子發票

之營利事業繼續適用。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一、鼓勵營利事業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措施自 75 年實施以來，階段

性目標已達成，爰本部 75 年 7 月 18 日台財稅第 7526453 號函及 92 年 12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413 號函予以廢止，並自 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生效。 

二、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4 項及

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規定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

之營利事業，自 103 年度起至 112 年度止，各該年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屬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案件，適用之純益

率標準得降低 1 個百分點；非屬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案件，適用之所得額標

準得降低 2 個百分點： 

(一)經營零售業務。 

(二)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

理者，不在此限。 

(三)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情事。 

參參參參                照照照照：：：：    

我國利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係在 73 年間開發完成，推動初期為鼓勵營利

事業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在兼顧稽徵效率及降低營利事業經營成本

之考量下，財政部前於 75 年 7 月 18 日以台財稅第 7526453 號函（以下簡

稱 75 年函）發布，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依規定設置帳簿並

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情事者，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得適用前開降低書面審核純益率或所得額標準之獎勵措施。  

上開獎勵措施自 75 年實施，26 年以來已促成 6萬 7千餘家營利事業使用

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圓滿達成目標。鑑於現行電子化環境日趨成熟，營

利事業使用電子方式記帳日益普遍且日新月異，上開獎勵措施階段性目標

已達成，為使有限資源更有效運用，爰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上開 75

年函之獎勵措施。 

財政部表示，為建立ｅ化納稅環境，正積極推動統一發票雲端化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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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徵納雙方處理稅務資訊之效率，降低納稅依從成本，並達成節能減碳

之功效，財政部乃將鼓勵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獎勵措施改由使用電

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用，爰規定該等經營零售業務之營利事業如配合

改為使用電子發票，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得自 103 年度起 10 年內繼

續適用降低書面審核純益率或所得額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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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財政部稅法釋令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所得稅法第 7 條    

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     

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1.09.27 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財政部 101.09.27 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認定原則如下： 一、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一)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 

(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 1 天以上未滿 31 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二、前點第 2 款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 

(一)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 

(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四)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參參參參                照照照照：：：：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居住者）之海外

所得，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前開「居住

者」之定義係依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由於所得稅法對於居住者定義

中有關在中華民國境內是否有「住所」及是否「經常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向

由各地區國稅局就個案居住事實認定，目前實務上多以納稅義務人於一課稅年度

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即認定為居住者。因此，長年居住國外但在臺保有戶籍

之僑民，其生活及經濟重心雖已不在我國，但因探親、觀光或開會而回臺短暫居

住，即可能被認定為居住者，並對其海外所得課稅而滋生爭議。為期合理並符合

國際慣例，財政部參酌各國居住者認定規定及我國行政法院判決案例，訂定相關

認定原則如下，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或「居住合計在 1 天以上未滿 31 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者。 

財政部說明，上開認定原則將可有效解決久居海外且生活及經濟重心不在國內之

僑民海外所得課稅問題，該等僑民僅須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就源扣繳或申報納

稅，無須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其海外所得（例如海外受僱之薪資所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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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交易所得等）亦不須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上述個人生活及經濟重心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將由稽徵機

關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

地、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 

一、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 

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 

四、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財政部並指出，為避免上開認定原則自發布日施行，造成今（101）年度發布日

前扣繳義務人依循以往居住者認定原則對其給付之所得按居住者適用之稅率扣

繳稅款，而發生短扣或溢扣之情形，因此規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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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行行政政政政院院院院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關係法令：：：：     

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日期文號：：：：    行政院 101.09.27院臺財字第 1010058943 號令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101 年 8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訂定營利事業

基本稅額之徵收率為 12％，自 102 年度生效。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依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營利事業基本稅額之徵收率為百分之十二，並自一百零

二年度生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